
附錄五

- 48 -

特別津貼  

特別津貼  
(非標準數額 )

部門 目的 申領人 津貼額

1.懲教署 在偏遠地點居住及工作 部門內不同職系 離島區每月
$1,143；歌連臣
角懲教所每月
$572。

2.漁農自然護
理署

撲救山火 農林助理員
技工
林警
工人

每日$86

3.地政署 為進行空中拍攝而必需的
飛行任務

土地測量師
職系

每小時$50，每季
以六小時為上
限。

4.食物及環境
生署

小販管理工作的厭惡性及
危險性工作性質及其特別
的工作時間

超過一半工作時
間搜捕小販的工
人

每月$1,605。

5.社會福利署 在感化院工作 工場導師 每月$802。

6.社會福利署 在感化院教學 教育職系 每月$1,500。

7.政府印務局 為同步操作雙色/四色印刷
機而須額外技巧及及責任

操作雙色/四色
印刷機的印刷技
術員

雙色每小時$1

四色每小時$2

8.食物及環境
生署

由午夜至早上 8:30 的夜間
屠宰工作。

生督察,
管工
工人

每晚$25-$70 不
等 ， 視 職 級 而
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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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門 目的 申領人 津貼額

9.水務署 於星期日及公眾假期在
泵房工作

助理水務督察
監工
技工
工人

每週工作時間為
44 小 時 的 人 員
每 更 ( 四 小 時
計)$60.08；

每週工作時間為
44 小 時 以 上 的
人員每更(四小
時計)$90.16

10.教育署
社會福利署

在學校/感化院
庇護工場或日間活動中心
內負責特殊教育

教育職系
工場導師

兩個增薪點
（曾接受特殊教育
訓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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